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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EKA Fashion Holdings Limited
贏家時尚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09）

自願性公告

茲提述贏家時尚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二
零二四年六月十二日至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二日的公告（「購回公告」），內容有關受
託人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十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
購買股份。

本公司知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部門近期發佈政策指引及意見，鼓勵分
派現金股息、授出股份激勵及購回股份以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資價值，其中包括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發佈的有關中國上市公司分派現金股
息的監管指引。

儘管本公司不屬於上述監管範圍，但本公司已積極安排於二零二四年六月至九月
期間在市場購回其合共9,707,000股自身股份（如購回公告所披露），以促進根據股
份獎勵計劃授出獎勵，且本公司控股股東Koradior Investments Limited自二零二四
年八月以來亦已在市場購買增持3,000,000股本公司股份。鑒於本集團在中國的主
要業務營運及其股份符合資格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進行交易，上述股份購回及控
股股東增持股份均表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東致力與中國最新監管及市場趨勢保持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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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繼續發展其在中國的業務，密切監控並適應市場監管及投資市場的任何
最新情況，以實現競爭優勢並為其股東創造價值。

承董事會命 

贏家時尚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金明

香港，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金明先生、賀紅梅女士及金瑞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鐘鳴先生、周曉宇先生及張國東先生。


